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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務組 

103年醫院總額院長座談會第 2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3年 12月 16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

地點：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啟川大樓6樓第一講堂 

對象：轄區西醫醫院 

壹、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報告事項 

轄區醫院醫療費用申報情形、醫療給付改善方案與提升計畫執

行結果、近期配合暨新增規定事項(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、

ICD-10CM/PCS 編碼實作獎勵、雲端藥歷系統、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

訊方案、104年整合計畫修訂、取消分裝藥品給付及推動 PIC/S GMP

政策、健保卡讀卡機控制軟體 3.3 版更新、協助民眾以正確身分就

醫、例外就醫申報配合事項、重大傷病簡訊通知、保險對象網路查

詢事前審查案件進度、全民健康存摺)及 104年 Q1-Q2醫院專業審查

原則草案。 

參、會議討論暨重點摘要 

104年 Q1-Q2醫院總額醫療服務審查抽樣作業原則摘要: 

(一) 實施期間自104年1月(費用年月)起至104年6月(費用年月)止

，醫院應於104年1月12日前以正式公文提出申請，並經審核

同意後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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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104年第1、2季目標管理點值設定為0.93，基期以各醫院103

年第1、2季(基期)之門(住)診核定點數(釋出處方醫療費用以

當季前2個及前季第3個月實際值計算)，排除住院安寧療護、

住院安寧共照費用、緩和醫療家庭諮詢費用、生產案件、支

付標準調幅及依分區目標平均點值校正之點數。 

(三) 門、住診藥費目標仍以藥費占率設定，惟需校正重複用藥異

於同儕應合理管理之藥費，化療藥品與經事前審查同意之藥

費成長率符合高屏醫院總額管理閾值下，各醫院相關藥費成

長差值以45%予門(住)診實際醫療服務點數調整排除列計。 

(四) 門(住)診季管理指標成長率權重上限3%，依層級別及醫院專

科特性分別訂定門(住)診管理指標5〜7項。 

(五) 依成長率訂定審查分類：A〜1、A〜2、B、C四大類並由醫院

自行選定甲案或乙案審查方式。 

(六) 垂直整合醫療照護計畫：僅修訂上游醫院排除列計藥費點數=

個別醫院(校正)垂直整合醫療服務點數*個別醫院104年Q1、

Q2當季門、住合計藥費占率。 

(七) 提升用藥品質管理計畫：為加值健保雲端藥歷系統之運用，

減少病人重複用藥並提升用藥安全，以醫院健保雲端藥歷系

統查詢減少每人平均藥費成效及提升用藥品質創意報告兩項

執行內容結果，核算後排除列計。 

肆、問題討論 

一、104/1/1起分裝藥品不予給付，但是在 103年年底開立的慢性

病連續續處方箋第 2、3次是否也不給付？ 

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本署於 103年 9月 10日健保審字第 1030081502號公告分裝藥

品不給付檔案，請配合辦理，若於 12月仍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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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其 2、3次調劑已洽署本部確認可申報。 

二、目前健保署提供保險對象事前審查案件審查進度網路查詢服務

，其提供回覆資訊為何? 

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為利保險對象查詢事前審查案件送審或審核的進度，可透過讀

卡機及當事者之自然人憑證，進入本署網站，查詢過去 30天(含)

內申請案審核進度。回覆之資訊包含申請日期、申請醫院、申請項

目、審查進度(顯示資訊如審查中、審查完畢請洽院所、資料未齊

全補件中等)，另考量醫療專業及保險對象後續仍需洽詢醫院主治

醫師，以瞭解後續醫療作業，故本系統並未提供審核結果(含同意

、不同意理由)之資訊提供。 

三、依規定特材批號要黏貼在病歷上，但目前正在推廣電子病歷，

若是電子病歷要貼在那裡？ 

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為提升病患醫療安全及保障醫療品質，本保險現行給付特殊材

料均不應重複使用，對規定特材批號需將產品裝上之條碼或批號黏

貼於病歷備查，如醫院已採電子病歷，請採掃描存檔備查。 

四、PIC/S GMP 104/1/1起不予給付，但目前申報 PIC/S GMP藥品

僅占 45%，若如期實施對醫院的影響非常大，在實施初期對醫

院是否考量其他因應方案？ 

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據悉目前多家藥商正申請核價中，本署將依衛福部食藥署撤銷

許可證之通知結果據以辦理。 

五、品質指標均以季歸戶，似乎一個人無論來幾次均算 1人，很像

是論人計酬，又不太像，想瞭解為何指標要這樣設計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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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醫院總額醫療服務審查作業原則，目的在鼓勵醫院醫療專業自

主、確保民眾醫療服務品質、兼顧醫療資源有效利用等，又醫院總

額採各季結算，故品質指標以季歸戶方式管理，期藉由醫院自主管

理，能確保民眾醫療服務品質並兼顧醫療資源有效利用，穩定轄區

點值。 

六、鼓勵雲端藥歷查詢均是獎勵參加醫院總額醫療審查作業原則的

院所，對於未參加的院所是否也有相關的獎勵措施？ 

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署本部建置健保雲端藥歷系統，係提供醫師診療參考，避免重

複用藥及確保用藥安全，依目前醫院執行結果報告，可有效管理病

人之用藥且利於醫療處置，基於雲端藥歷查詢對病人是有利的，在

醫療服務端應是普遍廣泛的使用，不因只是在參加醫院總額醫療審

查作業原則的院所，對於未參加的院所我們也正在規劃促進積極使

用健保雲端藥歷系統。 

七、在剛才的的報告案中有提到職災案件沒有正確申報業務組將不予

給付，請問如何執行？ 

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為輔導轄內醫院職災費用正確申報，本組於 103 年 9 月 30 日

去函輔導職災費用負成長或經勞動部核定職災核退案件較多醫院

應建立職災病患就醫流程及進行院內受理就醫作業檢討。自 104 年

起將針對職災費用持續呈現負成長且經勞動部核定職災核退案件

較多醫院，採案件審查，審查結果如非屬本保險給付範圍之醫療服

務案件，未依規定以代辦案件申報者，整筆核刪不予本保險支付。 

八、104年上半年醫院總額醫療審查作業原則的管理指標項目，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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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值執行上可否寬鬆些或請多輔導醫院達成管理值。 

高屏業務組回應： 

有關 104年上半年醫院總額醫療審查作業原則的管理指標，考

量各醫院層級所提供的醫療服務項目不同，已依層級及醫院專科特

性個別訂定門(住)管理項目，各管理指標值設定參考本署同儕值、

高屏業務組同儕值、自身值等設定，期醫院能努力提供病患更好的

醫療照護，進而確保民眾醫療服務品質。 

散會：下午 4時 40分 


